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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
	申请单位在此郑重申明：表内所填内容完全属实，接受据此颁发的数字证书，已仔细阅读并保证遵守“数字证书用户责任书”，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单位信息栏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本单位授权                为数字证书业务经办人，办理证书申请或证书维护事宜。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手机）
	

	身份证号码
	
	
	
	
	
	
	
	
	
	
	
	
	
	
	
	
	
	

	

	办理业务类型

	□新办      □更新      □补办（key损坏或丢失）      □解锁       □注销     

□变更（注：变更业务需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主体变更前后的关联证明）

	备注：
	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请用黑色水笔填写或电脑A4纸打印，一旦递交则视作承认并遵守《数字证书用户责任书》。

2、『新办』、『更新』、『变更』业务需携带以下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复印无效）：

①《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一份（最新年检）

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一份

3、『解锁』『注销』『补办』业务办理需携带以下资料，加盖单位公章（复印无效）：

①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一份

数字证书用户责任书
数字证书（以下简称“证书”）用于标识网络用户的身份，四川省数字证书认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CA”）作为权威的、公正的第三方机构，为用户提供数字身份认证服务。为确保数字证书能够正确地签发和使用，特订立如下条款，四川CA和用户共同遵守执行：

一、用户知晓证书只能用于在网络上标识用户身份，不作其他任何用途，但各政府职能部门的网上业务系统可以根据该功能对其用途进行定义。用户应妥善保管、正确使用数字证书，所有使用数字证书在网上作业中的活动均视为用户所为，用户对使用数字证书的行为负责，因此而产生的相关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

二、用户在申请证书时请遵照四川CA的规程办理相关手续。
三、用户同意四川CA向有关部门和个人核实用户信息且四川CA有权合法收集、处理、传递和应用用户资料，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用户资料保密。

四、用户申请证书时应向四川CA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资料和信息。如用户故意或过失提供不真实资料和信息而导致四川CA签发证书错误的，由用户承担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和损失。证书申请者的申请一旦获得批准，无论是否已经接受证书，证书申请者自动成为证书用户。

五、用户因提供的资料信息如单位名称、单位注册号、组织机构代码等资料信息在证书有效期内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四川CA，并终止使用证书。在证书签发日起30日内发生变更的，四川CA提供免费变更服务。

六、用户应妥善保管证书和证书私钥。如因用户原因致使证书私钥泄露、损毁或者丢失的，损失由用户自行承担。如证书私钥在证书有效期内泄露、损毁、丢失或可能泄露、损毁、丢失的，用户应及时向四川CA申请办理注销手续。注销自手续办妥时起生效，注销生效前发生的损失由用户自行承担。 
七、用户终止使用证书时，应当立即申请注销证书。证书注销生效前，用户自行承担使用数字证书造成的一切责任。

八、四川CA承诺，由于四川CA原因导致证书签发错误或证书私钥破译并对用户造成损失的，由四川CA向用户承担赔偿责任。

九、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四川CA无法履行相应义务，四川CA不承担责任。
十、下列情形之一，四川CA有权注销所签发的证书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给四川CA造成损失的，用户应当向四川CA承担赔偿责任：

1、提供的资料或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或不准确的；

2、证书信息有变更或证书私钥已经丢失或可能丢失，未终止使用该证书并通知四川CA的；

3、超过证书的有效期限使用证书的；

4、没有按照规定缴纳证书费用或其它相关费用的；

5、使用证书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十一、证书的有效期为一年，自证书签发之日起计算。用户更新证书的，须在证书期限届满前30天以内向四川CA提出证书更新请求，否则，期限届满后证书将自动失效，四川CA对此不负任何责任。用户所提交的鉴证资料有效期先于证书的有效期届满的，用户应在原资料有效期届满前更新资料，否则四川CA有权注销用户的证书，若因此而造成损失，由用户承担。
十二、如果用户单位解散，法定责任人需要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及原证书，向四川CA请求注销用户证书。相关责任人应当承担其证书在注销前相关行为所产生的责任。

十三、本责任书公布于四川CA的网站上（www.sicca.com.cn），如有修订而涉及用户权利义务时，四川CA会在网站上公告或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用户如因此而需要注销或变更证书的，应当于公告或收到电子邮件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四川CA提出申请。否则视为接受本责任书的修订。
数字证书领取（请用户自行选择）
	□受理点领取
	Key编码
	
	
	
	
	
	
	
	
	
	
	

	
	注意：经办人需持有效身份证件领取。


	领取人：  

 年    月     日          

	□快递送达
	请准确填写经办人收件地址，数字证书须由本人签收。

经办人联系电话：

收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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